
蔽
，
加
注
和
兀
金
子
歲
注
和
即
步

及
八
掛
，
為
事
功
在
某
一
階
段
，
已
至
相
當
巔
霉
，
應
如
急

處
勇
退
，
所
謂
「
知
主
」
、
「
進
退
自
如
」
，
以
保
令
名

原
詢
並
希
郭
政
系
要 

U

洸
於
四
十
年
二
月
因
某
案
之
處
理
)
，
政
策
上
與
主
官
有
歧

見
，
而
辭
卸
航
政
司
長
職
務
，
會
往
陪
迪
功
先
生
，
以
事
相

品
、
位
年
初

起
步
呵
呵
戶
要
稿
紅
的 

告
，
渠
濟
衰
贊
同
。
並
謂
長
官
與
主
要
僚
屬
之
間
，
貴
在
相

再文__ :}t

主'1 韓、南

4中再文

王軍無

J
t

背
詞
賠
一

，
長
一
旦
離
任
，
漢
必
同
退
。
後
馬
部
長
樂
調
考
試
委
員
，
迫

知
。
馬
部
長
對
其
倚
重
過
隆
，
故
頤
極
誠
相
助
，
他
日
馬
阱

功
先
生
隨
即
辭
卸
司
長
職
務
，
而
改
就
考
試
院
職
位
分
類
籌

備
委
負
。
果
如
其
前
言
。
洸
自
辭
司
長
後
，
改
任
設
計
委
員

足
鼠
，
踩
的
支
中
福

袋，章且迅f 

扎特局

時
關
人
穿
不
休
年

喜
值
和
繞
開
四
牟

，
鞍
核
等
關
官
，
因
得
有
餘
暇
，
以
講
學
著
述
，
六
年
之
內

詩
興
未
表
元
臼
體

完
成
十
餘
種
著
乍
，
深
慰
夙
志
。
四
十
八
年
一
月
牽
臺
灣
省

鎮
靜
仇
者
石
搞
，
去

政
府
周
至
柔
主
恥
之
徵
召
，
始
出
任
臺
灣
航
業
公
司
董
事
長

，
略
具
績
妓
，
於
三
任
期
，
九
年
屆
滿
之
日
，
即
奉
准
退
休

，
開
董
事
長
退
休
之
先
聲
。
至
今
仍
從
事
講
學
著
述
，
心
安

定雞 J車很

入唱 莎'\率

主事A 風 靠全克

拭‘雨
特υ

殊晝 羊?反
R華去世 氣夷

界日每 骨千

i接再有

雲摔

變

燕
生
，

理
得
，
幸
能
勉
保
清
譽
，
可
以
說
受
了
迪
功
先
生
的
哲
理
，

長
生
不
學
學 
4
.

撫
今
追
昔
，
寧
能
忘
懷
。

L
李
夫
人
折
管
經
手
術
已
漸
愈

女
公
子
明
珠
郎
將
完
成
博
士

寫
於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，
已

正
梅
花
為
我
國
國
花
不
畏
撮
申
扎
扎
擎
嚴
經
佛
說
華
藏
世
界

時
在
臺
北 

L

雲
鈞

賀
俏
的
統
李
長
執
素
材
計
倆
闊
葉
之
喜


江

交
大
校
友
做
工
程
師
的
不
少
，
會
計
師
亦
有
，
但
是
執

業
律
師
開
業
的
以
甘
其
經
學
長
為
第
一
人
，
值
得
慶
賀
，
並

為
投
友
們
推
介
。

筆
者
於
民
國
四
十
一
年
十
月
考
入
前
美
援
會
，
追
隨
甘

學
長
多
年
，
獲
益
殊
步
，
甘
學
長
學
土
木
工
程
出
身
而
能
於

公
餘
之
暇
研
修
法
律
，
考
取
高
等
考
試
律
師
及
格
殊
非
易
事

，
今
從
政
三
十
餘
年
退
休
，
開
始
執
行
律
師
業
務
，
敬
就
業

貓
昌
隆
，
大
展
鴻
圖
。

等
職
;
並
曾
幸
派
為
中
華
民
國
代
表
副
代
表
，
出
席
政
府
間

海
事
諮
詢
組
織
大
會
及
法
律
委
員
會
、
海
事
法
外
交
會
議
、

國
際
海
污
損
害
法
律
會
議
等
國
際
會
議
。

甘
學
長
著
有
海
商
法
論
、
海
事
法
規
論
、
海
南
論
集
、

船
長
之
僱
傭
與
權
貴
、
船
艙
所
有
人
責
任
之
限
制
、
共
同
海

K
F
Z
F
P

損
、
海
上
保
驗
等
書
，
現
並
兼
任
海
祥
學
院
、
中
國
女
化
學

院
教
授
及
中
華
民
國
航
運
學
會
總
幹
事
。

高
庭
芝
學
長
亦
是
灑
校
民
二
十
九
年
畢
業
，
與
甘
學
長

同
期
工
商
學
長
在
校
玫
鐵
路
管
理
，
畢
業
後
任
職
中
國
航
空

去
司
，
來
臺
後
，
在
臺
灣
鐵
路
工
作
期
間
，
筆
者
亦
曾
隨
其

工
作
，
時
獲
指
導
，
悶
後
高
學
長
轉
任
唐
榮
鐵
工
廠
及
亞
洲

昌
。

航
空
公
司
職
務
。
站
以
政
府
為
加
強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結
算

甘
其
輯
學
長
於
本
年
五
月
四
日
起
，
執
行
律
師
業
務
，

事
務
所
設
臺
北
市
南
昌
路
二
段
二
百
三
十
二
號
六
樓
之
二
，

電
話
三
四
八
八
八
二
號
，
電
報
掛
號
們
切
問

甘
學
長
係
民
國
二
十
九
年
，
在
母
校
工
學
臨
土
木
工
程

學
系
畢
業
，
於
民
國
三
十
年
應
建
設
人
員
高
等
考
試
優
等
及

格
;
公
務
之
餘
，
復
研
習
法
學
，
於
民
國
四
十
八
年
應
律
師

高
等
檢
定
考
試
及
格
，
續
於
次
年
應
律
師
高
等
考
試
及
格
，

為
母
校
同
學
考
取
律
師
之
第
一
人
。

甘
學
長
曾
任
美
援
運
用
委
員
會
專
門
委
員
、
國
際
經
濟

合
作
發
展
委
員
會
技
正
、
交
通
部
技
正
科
長
幫
辦
司
長
參
事

二
項
之
規
定
訂
定
營
利
事
業
委
託
稅
務
代
理
人
查
核
簽
證
申

報
辦
法
，
高
學
長
遂
執
行
會
計
師
業
務
，
設
立
建
業
會
計
事

務
所
，
地
址
臺
北
市
新
生
北
路
三
段
七
四
之
八
0
號
九 

，
電
話
五
七
一
八
六
0
號
。
母
校
控
友
在
工
商
界
服
務
者
甚

多
，
如
有
需
要
法
律
及
會
計
方
面
之
服
務
，
甘
學
長
及
高
學

長
必
樂
於
接
受
委
託
辦
理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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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報
查
核
簽
證
辦
法
之
推
行
，
依
所
得
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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